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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监狱法等七部法律个别条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监狱法等七部法律个别条
款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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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第十六条 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时，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人民法院
的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同时送达监狱。
监狱没有收到上述文件的，不得收监；上述文件不齐全或者记载有误的，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应
当及时补充齐全或者作出更正；对其中可能导致错误收监的，不予收监。
 第十七条 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符合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应当予以收监。
罪犯收监后，监狱应当对其进行身体检查。
经检查，对于具有暂予监外执行情形的，监狱可以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批准。
 第十八条 罪犯收监，应当严格检查其人身和所携带的物品。
非生活必需品，由监狱代为保管或者征得罪犯同意退回其家属，违禁品予以没收。
 女犯由女性人民警察检查。
 第十九条 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内服刑。
 第二十条 罪犯收监后，监狱应当通知罪犯家属。
通知书应当自收监之日起五日内发出。
 第二节 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的处理 第二十一条 罪犯对生效的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
。
 对于罪犯的申诉，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二条 对罪犯提出的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处理或者转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
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
 第二十三条 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转递，不得扣压。
 第二十四条 监狱在执行刑罚过程中，根据罪犯的申诉，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应当提请人民检察
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监狱提请处理意见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将处
理结果通知监狱。
 第三节 监外执行 第二十五条 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在监内服刑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
定的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第二十六条 暂予监外执行，由监狱提出书面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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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修正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版)》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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